
江北新区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本级）

单位

主要职能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派出，行使基层人

民检察院职权，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为南京市人民检察院。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坚持党对检察

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贯彻落实上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部署、规划，确定本院检察工作任务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对刑事案件依法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

（四）负责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刑事、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

（五）负责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六）负责对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等单位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

（七）受理控告申诉和举报，承办国家赔偿案件和国家司法救助案件。

（八）负责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九）负责检务督察工作。

（十）负责财务装备、检察技术信息工作。

（十一）负责其他应当由基层人民检察院承办的事项。"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第一检察部、第二检察部、第三检察部、第四检察部、第五检察部、第六检察部、办公室、政治部。

人员编制数54人次。在职共84人，其中在编人员50人，其他人员32人。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3845.21万元

财政拨款

小计 3845.21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3845.21万元

政府性基金 0 万元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万元

国有资本金 0 万元

社保基金 0 万元

上年结转资金 0 万元

其他资金 0 万元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基本支出 1200 万元 2847.21 万元

项目支出 300 万元 998 万元

设备购置与维修（含信息化建设费） 40 万元 120 万元

办案费 80 万元 240 万元

司法救助费 15 万元 40 万元

检务公开、检察宣传、党建、女检协等 30 万元 123 万元

物业费 80 万元 210 万元

一般保障经费 20 万元 45 万元

食堂经费 80 万元 200 万元

修缮费 5 万元 20 万元

中长期目标

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化检察监督职能为着力点，以“队伍建设是检察事业永恒的基础、业务建设是检察事业永

恒的主题”为抓手，以 “听指挥、讲规矩、崇法治、拓新路、展新局”作为干警的行动指引和目标要求，聚焦南京

江北新区检察实际，破解难题，补齐短板，进一步增强法律监督能力，提高检察公信力。通过对案件和司法履职行

为的全面管理，推进信息化和检察工作深度融合，实现办案组织专业化和办案方式专业化，熟练掌握以智能化信息

化手段为基础的综合办案方式，建设一支有较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的检察队伍，全面提升检察业务和检察事务的

管理水平，实现检察机关办案办公信息化应用的全覆盖。

年度目标

2022年工作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全面充分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为江北新区“法治先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

保障。提升普通刑事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的办理效率；依法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职务犯罪案件、涉企案件、未成年

犯罪案件；打击传销、非法集资，打击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认真做好检察公开听证、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案件

监督管理工作、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加强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预算执行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机构建设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刑事检察工作 刑事检察工作

从重从快打击严重侵犯企业利益案件数 ≥1件 ≥2件

对涉刑事犯罪企业进行调查评估次数 ≥1次 ≥2次

传销、非法集资等破坏新区经济稳定案件

诉判一致、认罪服判率
≥80% ≥80%

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率、提出意见率 ＝100% ＝100%

职务犯罪案件诉判一致率 ≥90% ≥90%

职务犯罪案件审结率 ≥70% ≥70%

认罪认罚案件法院采纳率 ≥80% ≥80%

认罪认罚案件确定刑建议提出率 ≥80% ≥80%

认罪认罚适用率 ≥80% ≥80%

速裁案件上诉率 ≤10% ≤10%

速裁案件诉判一致率 ≥80% ≥80%

速裁案件审结率 ≥80% ≥80%

重大刑事案件诉判一致、认罪服判率 ≥50% ≥50%

重大刑事案件提前介入率、提出意见率 ≥5% ≥5%

普通刑事案件诉判一致、认罪服判率 ≥50% ≥50%

普通刑事案件提前介入率、提出意见率 ≥5% ≥5%

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人员参与检察

公开听证活动人数
≥5人 ≥10人

检察公开听证活动次数 ≥1件 ≥3件

编撰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典型案例件数 ≥0件 ≥1件

办理“断卡”等专项案件数 ≥1件 ≥2件

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数 ≥1件 ≥2件

撰写破坏新区经济稳定案件类案分析报告

件数
≥0件 ≥1件

从重从快打击传销、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涉

案人数
≥40人次 ≥100人次

编撰涉企典型案例件数 ≥0件 ≥1件

涉企案件制发检察建议件数 ≥0次 ≥1次

涉企案件公开听证次数 ≥0次 ≥1次

对涉企案件相关企业制发风险提示函份数 ≥2份 ≥5份

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

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

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人次 ≥2人次 ≥5人次

亲职教育开展数量 ≥1人次 ≥3人次

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次数 ≥5次 ≥10次

“一站式”办案机制数量 ≥0项 ≥1项

“一站式”办案场所数量 ≥0个 ≥1个

开展特殊预防次数 ≥2人次 ≥5人次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捕率 ≥60% ≥60%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起诉率 ≥60% ≥60%

涉罪未成年人精准帮教适用率 ≥60% ≥60%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适用率 ≥80% ≥80%

控告申诉检察工

作

控告申诉检察工

作

司法救助人次 ≥2人次 ≥5人次

信访矛盾化解工作数量 ≥0次 ≥1次

依法处理群众信访、审查群众来信来电件

数
≥50件 ≥120件

案件监督管理工

作

案件监督管理工

作

网上评查案件数 ≥30件 ≥70件

案件信息公开数 ≥300条 ≥600条

检察业务数据核查次数 ＝6次 ＝12次

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

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

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 ≥5件 ≥10件

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 ≥10件 ≥20件

民事、行政检察

工作

民事、行政检察

工作

民事检察支持起诉案件数量 ≥10件 ≥25件

民事裁判结果类申请监督案件受理及办理

率
＝100% ＝100%

民事执行、民事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类申请

监督案件受理及办理率
＝100% ＝100%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受理及办理率 ＝100% ＝100%

刑事执行检察工

作

刑事执行检察工

作

对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监督率 ＝100% ＝100%

对公安或法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活动

合法性监督率
＝100% ＝100%

队伍建设和思想

政治工作

队伍建设和思想

政治工作
检察队伍作风建设评议满意率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社会效益 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数量 ≥2件 ≥4件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有效处理率 ＝100% ＝100%

可持续发展

组织建设 合格 合格

人员教育培训完成率 100% 100%

法治宣传教育场次 ≥8场次 ≥18场次

法治教育活动参与人次 ＞800人次 ＞2000人次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人民群众对检察队伍满意率 ≥90% ≥90%


